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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北京众信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的 

重组问询函 

 

中小板重组问询函（需行政许可）【2016】第 18 号 

 

 

北京众信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6 年 3 月 1 日，你公司披露了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

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（草案）》（以下简称“ 报告书”）。

我部对上述披露文件进行了形式审查，请从如下方面予以完善： 

1、根据披露的重组报告书，你公司与交易对手方约定，未经你

公司同意，相关交易对手方在法定限售期内或锁定期内对所取得的股

份不得转让或设置质押等第三方权利，同时对郭东杰、何勇、翔龙一

号、翔龙二号获得股份的可质押比例进行限制。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保

障股份质押限制相关安排正常履行的具体措施。 

2、根据披露的重组报告书，标的资产北京市华远国际旅游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远国旅”）2014 年和 2015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

者的净利润（以下简称“净利润”）分别为-1,835 万元和 3,750.17 万

元，而交易对方做出的业绩承诺为 2016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

润（以下简称“扣非后净利润”）不低于 10,640 万元，2016~2017 年

累积扣非后净利润不低于 24,578 万元，2016~2018 年累积扣非后净利

润不低于 42,697 万元。请结合产业政策、行业竞争格局、行业发展

瓶颈以及华远国旅的核心竞争力、业绩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、新产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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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发及投产计划等，分析上述业绩承诺的具体依据及合理性。请独立

财务顾问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、根据披露的重组报告书，交易对手方上海携程国际旅行社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携程”）、 中信夹层（上海）投资中心（有

限合伙）承担的利润补偿责任分别不超过其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对价

的 60%和 80%，而其他交易对手方承担的利润补偿并无此安排。请你

公司补充披露上述业绩补偿安排是否符合相关规定以及合理性。请独

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、根据披露的重组报告书，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携程国际对上海

携程形成实际控制，上海携程为标的资产华远国旅的控股股东，请你

公司补充披露本次交易中上海携程出售标的资产是否尚需携程国际

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。如需要，请补充披露相关进展及是否存在法律

风险。请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5、请你公司在报告

书的“商誉减值风险”部分补充披露本次交易产生的商誉具体金额，以

及发生商誉减值对公司业绩的影响。 

6、请你公司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规定，补充披露： 

（1）你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是否存在违规对外

提供担保且尚未解除的情况； 

（2）标的资产的收入和利润中是否不包含 30%以上的非经常性

损益。 

7、根据重组报告书，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，华远国旅应收账

款余额为 14,392.04 万元，占资产总额的 22.91%。请你公司结合行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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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素和同行业可比公司，补充披露华远国旅应收账款余额较大的原因。 

8、根据披露的重组报告书，华远国旅保留“华远”作为其公司

名称中的商号，同时根据自身经营情况向原股东北京市华远集团公司

支付一定许可使用费用。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完成后该许可使

用协议是否继续履行，是否存在商号被收回的风险，对标的资产经营

等方面的影响以及拟采取的应对措施。 

9、根据披露的重组报告书，标的资产华远国旅自 2014 年 8 月至

今进行多次股权转让，请补充披露近三年历次股权转让的具体价格，

以及与本次交易对价存在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10、你公司于 2015 年 11月 16日开市起停牌筹划本次交易事项，

同时根据披露的重组报告书，标的资产的评估基准日为 2015 年 12 月

31 日，总体评估价值为 22.52 亿元，而郭东杰、何勇于 2015 年 12 月

以总体估值 7.2 亿向陈自富转让部分股权。请补充披露陈自富在你公

司停牌筹划本次交易后、评估基准日前低价入股华远国旅的原因及合

理性，以及陈自富是否与本次交易其他相关方存在关联关系。请财务

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11、根据披露的重组报告书，谢献武、徐玉洪等人的股份曾经由

曾勤、曾松、谭志斌、周长洪代为持有。请你公司补充披露股份代持

的发生原因、发生过程、清理过程、清理结果，明确是否不存在潜在

股权纠纷等风险隐患。请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12、根据披露的重组报告书，本次重组完成后上海携程将成为你

公司持股 5%以上的股东。请你公司补充披露，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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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收入是否存在对上海携程的依赖；如与上海携程之间的日常关联交

易不可避免，将采取何种措施确保关联交易的公平性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3 月 11 日前将有关说

明材料对外披露并报送我部。 

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2016 年 3 月 4 日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